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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支付安排情况
	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，收到州财政共补助陇川县201942万元，下降5.84%。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4360万元，增长15.19%，占转移支付比重2.16%；专项转移支付37127万元，下降55.66%，占转移支付比重18.38%；一般性转移支付160455万元，增长26.38%，占转移支付比重79.46%（均衡性转移支付补收入13348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35991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11277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434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4031万元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6440万元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14148万元，贫困地区转移支付6113万元，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88万元，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232万元，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9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892万元，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542万元，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59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104万元，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044万元，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06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38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3万元）
2020年，收到州对陇川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内转移性收入9789万元。

	


预算绩效工作
开展情况
	一是加强领导，高位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，常务副县长为副组长，各职能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二是建章立制。印发了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《陇川县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陇川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《陇川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》推进预算绩效规范化管理。三是循序渐进，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除了配合上级部门完成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外，2020年我县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总计7764.47万元，其中开展2019年扶贫项目绩效评价674.62万元，涉及县民族宗教事务局、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县章凤镇人民政府、县景罕镇人民政府、县清平乡人民政府、县王子树乡人民政府6家单位。开展县直部门整体绩效评价6725.85万元，涉及县机关事务局、县陇把镇人民政府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家单位。通过绩效评价，从单位整体投入、过程管理、单位整体履职情况（产出）、单位整体履职效能等方面找出单位整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，以此完善制度、创新机制、加强管理、强化监督，为指导部门预算编制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决策依据。开展县直部门部分项目绩效评价364万元。涉及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总工会2家单位。绩效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绩效目标完成、财政资金落实、使用情况、项目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完成绩效目标。



	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	德宏州核定陇川县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5560万元，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310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0.00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83100万元；当年收回一般债务限额7000万元。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，县本级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255560万元，比2019年增加76100元。2020年，陇川共转贷地方政府债券108889万元，其中：新增债券83100万元，再融资债券25789万元。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县委、县政府确定的卫生、工业园区、城市污水处理、麻栗坝灌区建设等重点领域。陇川县2020年末政府债务余额229718万元，低于限额255560万元。





